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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计划理财协议（适用个人/公司客户） 

                                                                                                                                       

协议编号：                   

 

甲方：投资者 

乙方（或称管理人）：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与管理人（以下简称“银行”）经友好协商，就投资者投资银行作为管理人管理的理财计划订立本协议。 

 

1. 投资者购买本理财计划，应于认（申）购日 16：30 前向管理人或提交认（申）购申请，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

在 T+1 日（申请日为 T 日）16：30 前对参与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2. 投资者应在管理人或代销机构处开立理财产品指定账户（以下简称“指定账户”），用于本理财计划的理财资金划转，

投资者承诺持有本理财计划份额期间不做销户。 

3. 投资者认（申）购计划的划出账户与赎回（退出）计划的划入账户，必须为以投资者名义开立的同一个账户。特殊情

况导致认（申）购和赎回（退出）计划的账户名称不一致时，投资者应出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书面说明。 

4. 授权银行依据客户认（申）购金额冻结与扣划投资者指定账户资金。投资者同意银行在扣划其指定账户资金前不需再

以电话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最后确认。 

5. 投资者在产品募集期或开放期内认（申）本理财计划份额时（募集期或开放期的最后一天，投资者应在北京时间当日

下午 16:30 前购买），应向指定账户存入足额理财资金，并同意授权管理人或代销机构于起息日（即 T+1 日）前将投资者

指定账户内相应的资金划转至理财计划募集结算资金归集专用账户。由于投资者指定账户资金余额不足、挂失、换卡等

特殊情况，或被司法或行政机关采取冻结、处置等强制措施而导致资金扣划不成功交易失败的，管理人及代销方不承担

任何责任。 

6.《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

计划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相关业务公告及申请表单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 双方保证其具有完全适当的资格与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及《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相关文件。 

8. 投资者特别在此保证：其理财资金是其合法的自有资金，投资者将该资金用作本协议条款项下理财交易并不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法院裁定或命令的要求。投资者签署本协议即表示同意接受本协议及《说明书》、《风险揭示

书》的规定，自愿授权银行根据《说明书》约定的投资方案、投资运作方式对理财托管账户内资金进行管理、运作、对

外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银行在本次投资者认购（或申购）的理财份额存续期限内，有权决定的本理财计划新增份额

的发行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开放期、投资期限、业绩基准等合理的必要事项。 

9. 银行保证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理财产品项下财产，严格履行理财协议，并在合理可行的限度内，

尽其最大的努力最大限度的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10. 由于地震、火灾、战争等不可抗力导致的交易中断、延误等风险及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通知投资者，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11. 由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改变、紧急措施的出台而导致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银行不承担责任。 

12. 本协议中涉及的所有日期如遇银行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由此导致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银行不承担责任。 

13. 双方特此确认：客户签署本协议之前，已详细阅知《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客户权益须知》等有关文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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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上述文件的全部条款和内容向客户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解释，客户已不存在任何疑问或异议，并对协议双方的权利、

义务及风险有全面、准确的理解，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本协议项下理财产品的风险。银行如有提供任何演示或说明均仅

供参考而不承担责任。  

14. 本协议及《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计划说明书》、《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计划客户权益

须知》、《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计划发行/开放公告》、《厦门农商银行-丰登周周发 90 天理财计划风险揭示

书》等文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协议及上述相关文件项下产生的任何纠纷如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

可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按照该会现行仲裁规则，在厦门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采用简易程序审理。 

15. 管理人作为本协议签署方，已接受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条款；投资者作为本协议一方，签署参与本理财计划的相关业

务申请表单即表明投资者完全接受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条款。 

16. 投资者通过管理人或代销方开放的电子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理财门户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参与本理

财计划的，投资者亦完全接受和认可本理财协议的全部条款，并承认电子渠道购买理财产品的法律效力。 

17. 本协议经管理人盖章并经管理人向中国银保监会办理理财登记备案手续，并经中国银保监会确认后成立，本协议成

立后，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生效：（1）投资者参与资金实际交付并确认；（2）本理财计划成立。有效期至本理财计划终

止并完成清算之日。更新或修改的合同及说明书生效后，投资者和管理人的权利义务以更新或修改后的合同及说明书为

准。 

18. 本协议一式两份，投资者、银行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投资者： （签字或公章） 

 

                                                

银    行：（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